臺北市立格致國中 112學年度 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 申請表
九年     班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


[image: image1]
	層級
	個人/團體
	第1名

(特優/金牌/冠軍)
	第2名

(優選/銀牌/亞軍)
	第3名

(甲等/銅牌/季軍)
	第4至第8名

(殿軍/乙等/佳作/入選)
	其他績優
服務表現

	國際競賽
	個人
	30
	28
	26
	24
	校內：1分
民間團體：2分
縣市活動：3分
國際活動：5分

	
	團體
	15
	14
	13
	12
	

	全國競賽
	個人
	24
	22
	20
	18
	

	
	團體
	12
	11
	10
	9
	

	全市競賽
	個人
	18
	16
	14
	12
	

	
	團體
	9
	8
	7
	6
	

	全區競賽
	個人
	12
	10
	8
	6
	

	
	團體
	6
	5
	4
	3
	

	全校競賽
	個人
	8
	6
	4
	2
	

	
	團體
	4
	3
	2
	1
	

	民間競賽
	個人
	6
	4
	2
	1
	

	
	團體
	3
	2
	1
	1
	


1、 計分條件
· 請依照競賽性質國際、全國、全區等依序填寫

	編號
	獎項名稱
	成績/名次
	層級
	個人/
團體
	積分


	委員會
審核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總分：


請詳述關於社團活動、社會或學校服務學習、敬師孝親、助人義行、其他等有具體事蹟：

	具體事蹟
	
	推薦人簽名

	
	
	

	具體事蹟
	
	推薦人簽名

	
	
	

	有無記警告之紀錄
	□無

□有，請詳列事由並註明銷過時間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生家長簽名
	
	導師簽名
	
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審核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日常生活表現
	□符合

□不符合，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獲獎紀錄
	             分

	具體事蹟
	

	審核委員   簽名
	


請於4月19日(五)放學前繳交「申請表」、「獎狀正本」、「三年獎懲/社團/幹部服務紀錄表」至學務處訓育組(正本審查完畢即歸還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
※「三年獎懲/社團/幹部服務紀錄表」請自行向學務處生教組申請。


補充說明：


註1：校外比賽/服務計分：以政府/教育主管機關(單位)主辦或委辦之競賽，委辦競賽之獎狀需由政府/教育主管機關(單位)發證與政府官方公文字號。(政府/教育主管機關(單位)列為指導單位者不予計分)


註2：國際競賽：


「國際性正式音樂比賽」僅採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附設機構「世界國際音樂比賽聯盟」(World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s, 以下簡稱WFIMC)登錄之音樂比賽，請參閱WFIMC官方網站 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wfimc.org/" �http://www.wfimc.org/�。


國際性美術競賽證明須提出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，申請者須附比賽簡章及得獎總名單。


註3：個人特別獎項：如最佳指揮、最佳伴奏、單場MVP…等。若當場競賽同時獲得團體競賽成績，各項成績皆可以累計加總方式採計。


註4：團體競賽計分原則：校外比賽不限人數，但須有學生姓名的獎狀或參賽名單(秩序冊)。


註5：單項作品參加多次競賽獲獎者，分數採計以可獲最高積分之等級採計一次為限。


註6：以校外競賽積分為主要評選依據，如無校外成績則參酌校內競賽成績。


註7：本評選辦法及申請表於2/20公告於本校網站上http://www.gjjh.tp.edu.tw/default.asp。








